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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 2199/2012 号 

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K.M.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12 年 9 月 17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于 2012

年 10 月 4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18 年 4 月 6 日 

事由：  请求以提交人的母语向其提供正式答复；寻求和接

受信息的权利；基于语言的歧视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缺乏合

作；受害人地位 

实质性问题： 由一个独立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审讯的权利；

寻求和接受信息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不

受任何歧视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第二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 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二届会议(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6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艾哈迈

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赫里斯托夫·海恩斯、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

奇、巴玛利亚姆·科伊塔、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普蒂尼·帕扎尔奇兹、毛

罗·波利蒂、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和马戈·瓦特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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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来文提交人 K.M. 是白俄罗斯国民，生于 1970 年。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

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第二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

六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

无律师代理。 

1.2  2013 年 1 月 9 日，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7 条第 3 款，缔约国请委员会将

来文可否受理问题与案情分开审议。2013 年 6 月 21 日，委员会通过新来文和临

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行事，决定不批准缔约国的请求。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12 年 8 月 15 日，提交人向维帖布斯克第 21 乡区的区选举委员会提出书

面请求，要求允许其参加为支持即将举行的白俄罗斯议会下院代表院代表选举提

名候选人而收集的签名的核查工作。请求是以白俄罗斯文提交的，白俄罗斯文是

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也是提交人日常使用的母语。提交人称，他不能够熟练使

用其他语言，包括俄语。2012 年 8 月 17 日，区选举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在一封以

俄文书写的信中答复他说，根据《选举法》关于观察员出席区选举委员会会议的

模式的第 13 条驳回他的请求，而且《选举法》没有规定这些会议的“出席

者”。答复指出，提交人可根据 2011 年 7 月 18 日《公民和法律实体申请法》第

7 条和第 20 条，就这一决定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出上诉。为了看懂这份答复并

能够对其提出上诉，提交人不得不花钱聘请一名专业翻译提供翻译服务。 

2.2  2012 年 8 月 23 日，提交人就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向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

会提出上诉。1 在上诉中，他对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的合法性以及决定仅由委员

会主席及其秘书作出而不是由集体机构的多数成员作出这一事实提出异议。因

此，他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作出裁决，重新选举区选举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并追

究他们所犯违法行为的责任。提交人还请中央选举委员会责成区选举委员会，就

没有对提交人 2012 年 8 月 15 日以白俄罗斯文提出的请求一事向他作出书面道

歉。关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区选举委员会的信中提到的《公民和法律实体申请

法》所规定的上诉程序模式，提交人说，根据同一法律第 18 条，应以提交申请

使用的语言对申请作出答复。然而，他指出，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2012 年 8 月

14 日发送给他的答复2 称，《公民和法律实体申请法》不适用于选举委员会，因

为这些委员会不具有组织的法律地位。因此，提交人在上诉中得出结论认为，区

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中有一方对《公民和法律实体法》是否适用于选举

委员会的解释是错误的。 

2.3  2012 年 8 月 27 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对提交人的上诉作出答复，3 指出

根据《选举法》第 49¹条，选举委员会会议专门审议对各选举委员会所作决定提

出的上诉。该法没有要求选举委员会审议公民提出的其他类型的申请。因此，区

选举委员会主席及其秘书签署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决定符合《选举法》的要求。

此外，《选举法》第 13 条第 4 部分载有允许参加有关选举委员会会议的观察员

  

 1 上诉状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提交。 

 2 该答复与提交人对区选举委员会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决定提出的上诉无关。 

 3 答复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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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4 由于提交人没有被认可为区选举委员会的观察员，拒绝他参加选举委员

会会议的请求的决定是合法的。 

2.4  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解释称，区选举委员会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信中提到

有可能就有关决定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出上诉，这种说法本身是正确的，因为

《选举法》第 37 条第 7 部分规定了这一程序。然而，她指出，同一封信中提到

《公民和法律实体申请法》的内容是不对的，因为该法不适用于选举委员会，这

是由于它们不具有组织的法律地位。因此，《公民和法律实体法》规定的以提交

申请的语言作出答复的要求不适用于选举委员会。因此，提交人关于区选举委员

会未能以白俄罗斯文对他 2012 年 8 月 15 日提出的请求作出答复的申诉是没有根

据的。 

2.5  2012 年 8 月 31 日，提交人就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向白俄罗斯最高法院提

出上诉。5 在上诉中，他对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关于《公民和法律实体申请法》

不适用于选举委员会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提交人还指出，区选举委员会以俄文答

复他的请求，这是基于族裔(语言)的歧视，违反了白俄罗斯的《宪法》和国际义

务。他还称，《选举法》没有禁止善意选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区选举委员会的会

议，选举委员会主席任意和人为地限制了参加这些会议的机会。2012 年 9 月 6

日，最高法院参照《民事诉讼法》第 247 条第 2 部分，6 决定不审理提交人的上

诉。7 提交人说，他已用尽一切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第二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 

3.2  提交人认为，虽然国内法律保证，作为白俄罗斯公民，他的权利应得到主

管、独立和公正的法院的保护，但缔约国当局对他司法不公。他指出，选举委

员会剥夺了他获得关于维帖布斯克第 21 农村选区代表院代表选举的资料的正

当机会，因此侵犯了他通过自由和公开选出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他声

称，缔约国还对他进行了基于语言的歧视，未能保护他免受区选举委员会实施

的歧视行为。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3 年 1 月 9 日的普通照会中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意见。

缔约国称，虽然不能上诉要求撤销最高法院 2012 年 9 月 6 日的判决，但提交人

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没有根据监督复审程序对裁决提出上

  

 4 《选举法》第 13 条第 3 部分列出了下列类别的人员：代表院代表、共和国院代表、地方代表

委员会代表、代表职位候选人的授权代表、政党和其他公共协会的代表、工作集体、公民代

表、外国(国际)观察员以及大众媒体的代表。 

 5 上诉状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提交。 

 6 2012 年 8 月 24 日，最高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45 条第 1 部分，拒绝就一群选民提出的

要求指定提交人为区选举委员会会议观察员的申请启动民事诉讼。 

 7 2012 年 9 月 6 日的判决由白俄罗斯最高法院副院长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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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他的来文不可受

理。 

4.2  缔约国还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

没有向委员会提交与其案件有关的所有文件，从而滥用了提交权。具体而言，缔

约国援引了最高法院 2012 年 8 月 24 日的判决，该判决驳回了提交人提出的启动

民事诉讼的请求(见下文第 5.4 段)，8 并说明了驳回的理由。缔约国认为，这一

判决对提交人的来文极为重要。然而，提交人并没有向委员会提交这一判决，而

是提交了最高法院 2012 年 9 月 6 日的判决，这项判决是就提交人一再提出的关

于启动民事诉讼的请求作出的。 

4.3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就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是在收

到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7 日的该决定副本之前。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13 年 3 月 18 日的信中对缔约国意见作出了评论，认为他已用

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处理他的案件的最高法院法官有权并有资格审议他

就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申诉。提交人认为，向最高法院院长和白俄罗斯

总检察长提出上诉纯粹是官僚程序，不能保证恢复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5.2  提交人重申，缔约国对他实施了基于语言的歧视，国内法院未能保护他免

遭区选举委员会一再实施的歧视行为。他回顾称，由于他的俄语不够好，为了读

懂区选举委员会主席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答复，他不得不花钱聘请一名专业翻译

提供翻译服务。 

5.3  提交人补充说，2012 年 8 月 31 日，他以上文第 2.2 段概述的情况为由，在

维帖布斯克 Zheleznodorozhny 区法院对区选举委员会主席和秘书提起民事诉

讼，9 要求 1,559,000 白俄罗斯卢布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2012 年 10 月 19

日，Zheleznodorozhny 区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诉，10 认为要求以申请人的语言

对申请作出答复的《公民和法律实体的申请法》不适用于区选举委员会。2012

年 12 月 6 日，维帖布斯克地区法院民事案件学院委员会驳回了11 提交人 2012

年 11 月 6 日就 Zheleznodorozhny 区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12 除其他外指出，区

选举委员会的答复是以白俄罗斯的一种官方语言作出的。13 

  

  

 8 判决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发布。 

 9 提交人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民事诉状以白俄罗斯文提交。 

 10 驳回决定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发布。 

 11 驳回决定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发布。 

 12 上诉状以白俄罗斯文撰写和提交。 

 13 提及《白俄罗斯宪法》第 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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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交人援引了最高法院 2012 年 8 月 24 日判决(见上文第 4.2 段)的俄文译

文。判决提及他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提出的上诉。14  在上诉中，提交人指

出，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一群选民向区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指定

提交人为区选举委员会会议的观察员。15 区选举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发布了一份

以俄文撰写的答复，拒绝了这一请求，这种做法违反了《公民和法律实体申请

法》。在中央选举委员会驳回提交人对区选举委员会决定提出的上诉后，他向

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2012 年 8 月 24 日，最高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45

条第 1 部分拒绝提起民事诉讼，认为《选举法》没有规定有可能就区选举委员

会以俄文作出答复一事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不能上诉要求

撤销原判。 

5.5  最后，提交人敬请委员会宣布他的来文可以受理并认定白俄罗斯侵犯了他

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第二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

条享有的权利。他补充说，委员会应建议缔约国恢复在其案件中受到侵犯的权

利，并向他提供有效补救，对精神损害作出经济赔偿。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缔约国在 2015 年 4 月 22 日的普通照会中指出，该国在加入《任择议定

书》时同意承认委员会有权受理和审议其管辖下的声称《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遭

到缔约国侵犯的个人提交的来文。然而，缔约国补充说，它根据一种假设行事，

即根据国际法的既定原则，个人在诉诸国际机制之前必须利用所有国内补救办

法。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个人在对可以运用的国

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后，可向委员会提交书面来文，由委员会审议。缔约国

提及《宪法》第 61 条，其中规定，根据缔约国批准的国际条约，所有个人在用

尽现有国内补救办法后，有权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诉，以保护其权利和自由。 

6.2  缔约国回顾指出，在提交本来文时，提交人没有根据监督复审程序对最高

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也没有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对其案件启动监督复审诉讼

程序的请求。 

6.3  缔约国遗憾地注意到，委员会对《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五条的解释是

任意和有误的，并非源于《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规定，违反了《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确立的解释原则。缔约国指出，委员会就本来文开展的任何进一步

工作将被缔约国视为鼓励提交人采取违反《任择议定书》和《白俄罗斯宪法》的

行动。因此，缔约国停止就本来文与委员会进行任何进一步通信。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7.1  2015 年 6 月 23 日，提交人指出，他已经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他

补充说，最高法院驳回了他提出的对其案件启动监督复审诉讼程序的请求，16 

从而再次证明，最高法院作为监督机构敷衍了事般地处理这类请求，不顾下级法

  

 14 没有具体说明上诉日期和判决。 

 15 没有提供进一步资料。 

 16 提交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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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是否遵守了程序要求。由于法律问题，包括恢复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不属于白俄罗斯监督复审程序的范围，提交人认为，这一程序并不构成有效的补

救办法。提交人指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没有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对其案件

启动监督复审诉讼程序的请求。 

7.2  提交人重申了他先前的主张，即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和

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缔约国缺乏合作 

8.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审议提交人的来文没有法律理由，因为来文

的登记违反了《任择议定书》的规定，缔约国认为，委员会就本来文开展的任何

进一步工作都将被缔约国视为鼓励提交人采取违反《任择议定书》和《白俄罗斯

宪法》的行动，缔约国停止就本来文与委员会进行任何进一步通信。 

8.2  委员会注意到，《公约》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

接收和审议声称自己是缔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者的个人的来文

(《任择议定书》序言和第一条)。一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默认承诺与委员会

进行诚意合作，以便允许委员会能够审议此类来文，并在审查后将其意见送交缔

约国及有关个人(第五条第 1 和第 4 款)。缔约国若采取任何可能阻止或阻挠委员

会对来文进行审议和审查以及表达其意见的行动，则违背了自己的义务。17 应

由委员会决定来文是否应予登记。委员会认为，缔约国不承认委员会有权决定来

文是否应予登记并事先宣布不接受委员会关于来文可否受理或案情的决定，违反

了《任择议定书》第一条规定的义务。18 

  审议可否受理 

9.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

定该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9.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查明同一事项不在

另一国际调查或解程序审查之中。 

9.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据，即在提交本来文时，提交人没有根据监督复

审程序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也没有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对其案件启动

监督复审诉讼程序的请求。委员会回顾，根据其判例，向检察官办公室递交申

请，要求对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进行复审，并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所指的必须用尽的补救办法。19 委员会还认为，要求法院院长对已经生

  

 17 例如，见 Levinov 诉白俄罗斯 (CCPR/C/105/D/1867/2009，1936，1975，1977-1981，2010/ 

2010)，第 8.2 段；Poplavny 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019/2010)，第 6.2 段。 

 18 例如见 Korneenko 诉白俄罗斯(CCPR/C/105/D/1226/2003)，第 8.2 段；Turchenyak 等人诉白俄

罗斯(CCPR/C/108/D/1948/2010 和 Corr.1)，第 5.2 段。 

 19 例如见 Aleksev 诉俄罗斯联邦(CCPR/C/109/D/1873/2009)，第 8.4 段；Lozenko 诉白俄罗斯

(CCPR/C/112/D/1929/2010)，第 6.3 段；Sudalenko 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016/2010)，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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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且系由法官酌处的法院判决进行监督复审，属于特殊补救办法，且缔约国必须

证明就本案情况而言，存在着此类要求能够提供有效补救的合理预期。20 在本

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最高法院驳回提交人关于对其案件启动监督复审

诉讼程序的申请后未提供任何进一步意见。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查该来文。 

9.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选举委员会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

剥夺了他获得关于维帖布斯克第 21 农村选区代表院代表选举的资料的正当机

会，因此侵犯了他通过自由和公开选出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从而侵犯了

他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第 1 款通过自由和公开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

利。委员会还注意到，区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分别在 2012 年 8 月 17 日

和 2012 年 8 月 27 日的决定中提出了驳回提交人关于参加核实为支持代表院代表

选举提名候选人而收集的签名的请求(见上文第 2.1 和 2.3 段)的理由。委员会还

注意到，虽然最高法院 2012 年 8 月 24 日的判决提及，一群选民向区选举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指定提交人为区选举委员会会议的观察员的请求遭到拒绝(见上文第

5.4 段)，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没有列入关于这套单独的法律诉讼程序的任

何补充资料或证据文件，也没有说明这与关于提交人提出的参加核实为支持代表

院代表选举提名候选人而收集的签名的请求遭到拒绝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在这

种情况下，委员会认定，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五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证据不足，不符合受理条件，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来

文的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9.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和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

诉，即区选举委员会以俄文对他的请求作出答复，对他实施了基于语言的歧视，

而且国内法院未能保护他免遭区选举委员会一再实施的歧视行为。在这种情况

下，委员会回顾，一个人若声称自己成为《公约》所保护权利的侵犯行为的受害

人，则必须证明某缔约国的行为或不行为已经对该人享有这一权利造成不利影

响，或确实存在产生这种结果的危险。21 委员会注意到，从案卷中的现有资料

来看，提交人向白俄罗斯选举委员会和法院提交了所有书面请求和上诉，从而行

使了以自己选择的语言表达意见的权利，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或约束。22 委员会

还注意到，虽然中央选举委员会和法院采取的立场是，根据国内法，以提交申请

的语文(即白俄罗斯文)答复提交人的请求这项要求不适用于选举委员会，但中央

选举委员会关于提交人上诉的决定实际上是以白俄罗斯文发布的。此外，国内法

院关于提交人上诉的所有判决也均以白俄罗斯文发布。23 根据上述考虑，委员

会在仔细审查收到的论据和材料之后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他具有《任择议定

书》第一条意义上的“受害者”地位，未能证明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

  

 20 例如见 Sekerko 诉白俄罗斯(CCPR/C/109/D/1851/2008)，第 8.3 段；Protsko 和 Tolchin 诉白俄

罗 斯 (CCPR/C/109/D/1919-1920/2009) ，第 6.5 段； Schumlin 诉 白俄 罗斯 (CCPR/C/105/D/ 

1784/2008)，第 8.3 段；P.L.诉白俄罗斯(CCPR/C/102/D/1814/2008)，第 6.2 段。 

 21 见 Bordes 和 Temeharo 诉法国(CCPR/C/57/D/645/1995)，第 5.4 段。 

 22 见 Ballantyne、Davidson 和 McIntyre 诉加拿大(CCPR/C/47/D/359/1989 和 385/1989/Rev.1)，

第 11.4 段。 

 23 见上文脚注 7、9 和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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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遭到了所指称的侵犯；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

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10.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和第二条，本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来文提交人。 

     

 


